
包头市中心城区加油站项目用地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落实自治区《关于印发自治区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5〕27 号）的文件精神，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安排，对我市中心城区加油站用地手续进

行规范管理，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本着尊重历

史、立足现实的原则，提升行业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切实完善

我市加油站用地手续管理，推动成品油流通市场规范、有序、高

质量发展。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整治范围。市四区、稀土高新区范围内，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加油站项目。

（二）整治内容。已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但项目

无土地证、土地证使用期限到期、或证载用途为非商业用地的，

对其中不符合继续经营条件的项目将进行关停取缔，符合继续经

营条件的，责令企业限期完善手续，同时健全相关监管机制，常

态长效规范我市成品油市场秩序。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全市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包头市

加油站用地手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武 凯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胡国瑞 市政府副秘书长

胡 荣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石丽娜 市商务局局长

成 员：刘文光 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温 桢 昆区副区长

张 剑 青山区副区长

杨 勇 东河区副区长

赵部军 九原区委副书记、副区长

马小龙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白震原 市商务局副局长

徐 峰 市财政局副局长

陈晓龙 市税务局副局长

张浩峰 市应急局副局长

张国栋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黄凤山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

领导小组职责：负责全市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部署及



协调推进，对重点问题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制定解决措施。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负责领导

小组关于加油站方面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胡荣担任，副主

任由马小龙担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负责全市加油站用地手续专项整治工

作的全面事务性工作；负责处理全市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的筹备工作；督促落实领导小组会议的决定、纪要等工作

安排；根据需要组织专项督导；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部门工作职责：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加油站土地、规划审批手续情况，

对规划、用地手续不完善的项目，经领导小组认定具备继续经营

条件后，进行集中治理。

市商务局：负责按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资料清单

汇总资料并按时上报台账，与市自然资源局建立联动机制，对规

划、用地手续不合规的项目，暂停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核

发。

辖区政府：会同相关部门对不符合继续经营条件的项目进行

关停取缔，负责参与收回土地、地上物的具体工作，并负责对专

项整治行动过程中出现的舆情问题进行处理。

市财政局：负责集中治理过程中土地出让价款的入库工作。



市税务局：负责集中治理过程中土地出让价款及相关涉税收

入的征收工作。

市网信办：负责对专项整治行动出现的重大舆情进行监管并

及时处置。

四、处置措施

（一）是否符合继续经营条件

对已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证的项目，领导小组结合消防、

应急、环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等相关手续情况，对项目是否

具备继续经营条件提出意见，原则上以完善相关手续为工作目标，

如因存在安全问题或因公共利益需要关停取缔的情形，依法依规

对项目用地及地上物予以收回。

（二）用地手续完善

对于无土地证、土地证使用期限到期，或是证载用途非商业

用地的加油站项目，经领导小组认定符合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的，

比照产权集中治理项目处置方式，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以协议方式

为企业办理出让用地手续。土地出让价款评估时，处置原则如下：

1.地价评估时点按专项行动方案下发之日为评估基准期日；

2. 补缴标准为（续期年期÷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市场评

估价格×70% 。



3.续期后的剩余使用年期（以专项行动方案下发之日起算），

最低不得低于 5 年，经批准的剩余使用年期与已使用年期之和不

得超过商服业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40 年。

4.按原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不同，结合实际进行分类处置：

（1）不动产权证载用途为商业用地，但出让（租赁）使用

年期已经到期的，使用年期从原租赁、出让使用权到期之日起算。

（2）不动产权证载用途为非出让商业用地的，使用年期从

成品油经营许可首次核发之日起算。

（3）无土地证，或项目用地实际范围超出原土地证批准范

围的，由辖区政府牵头核实项目占地范围征收补偿工作是否全部

完成，是否存在纠纷争议。经调查核实，相关征收补偿安置等土

地成本已由企业实际支出的，参照证载用途为非商业用地的情形

办理；相关征收补偿安置等土地成本企业未实际支出的土地，评

估价款时按全地价计收，即补缴标准为（续期年期÷法定最高出

让年限）×市场评估价格。

（三）不动产权登记

不动产登记时，土地用途为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加油站）。

按照分类处置原则，登记年期与土地处置一致。涉及协议出让土

地使用权人与原土地使用权人不一致的，由税务部门负责核定相

关税费。经前置地籍调查，加油站用地范围涉及集体土地等非国

有建设用地的，需先行履行土地征收转用程序；加油站范围内涉



及其他权利的，由辖区政府组织调查，向自然资源部门出具征收

补偿安置情况，不存在争议后方可办理后续手续。

五、工作安排

（一）摸底调查阶段（2026 年 6 月 1 日—6 月 30 日）

市商务局负责梳理加油站项目清单，并要求加油站项目公司

到自然资源部门核实用地手续合规性。

（二）综合研判阶段（2026 年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根据摸排情况，由领导小组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拟保

留或关停取缔加油站项目清单。

（三）联合整治阶段（2026 年 8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拟取缔关停的加油站由辖区政府牵头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对

土地、地上物予以收回；拟继续保留使用的加油站，依法依规补

齐相关手续，其中涉及规划、土地手续不完善的，按照循序渐进

的原则分批实施，先对证载用途为商业用地，但出让（租赁）使

用年期已经到期的项目进行处置，之后处置其余项目类型。

商务部门核发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时，对加油站项目用地手

续进行核查，对于无土地证、土地证使用期限到期，或是证载用

途为非商业用地的加油站项目，原则上不予核发成品油零售经营

许可，督促企业到自然资源部门完善手续。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调度汇总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解决专项整

治工作过程中需协调解决的问题。各旗县区政府、稀土高新区管

委会、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确保专项整治行动

取得实效。

（二）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充分发挥工作专班作用，建立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由

牵头部门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沟通、反馈工

作情况。针对工作推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重

大复杂事项报请领导小组组织研究，确保高效扎实推进工作落实。

（三）坚持正面宣传，积极引导防范

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要牵头将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及相关

法规政策通知到加油站建设单位，确保政策宣传到位，引导加油

站主动完善各项手续。市委网信办要及时关注专项整治行动过程

中出现的重大舆情，并做好引导处置。


